薦外交換學生錄取資格確認書
本人，經_____學年度學期校內交換學生甄選錄取，了解並同意遵守下列事項：
1、 前往 (交換學校國家、校名)進行(一學期或一學年)之交換學習，並依規定時間辦理出國手續。
2、 本人及父母知悉出國交換期間無須辦理休學，且交換期間須依規定繳交本校平安保險及電腦網路使用費以保留學籍。
3、 本人及父母知悉交換學生甄選活動相關辦法及所甄選學校之互惠條件。若交換學校互惠條件有所變動，將依交換學校通知為準，本人絕無異議。
4、 [bookmark: _GoBack]本人及家長了解並應自行負擔出國交換期間之相關支出，如機票、簽證、海外保險、生活費或交換校學費(視各姊妹校交換合約規定)、住宿等費用。
5、 本人繳交切結書前已審慎考量，繳交後非因不可抗力因素絕不棄權，並同意遵守學校有關出國手續辦理、選課辦法、學分抵免、住宿、學籍保留及生活常規等相關規定。
6、 若於繳交切結書後棄權，若非因不可抗力因素棄權，應接受學校懲處。
7、 錄取名單公佈後，若交換學校臨時變動名額或入學資格要求，願接受校方安排至其他適合之交換學校就讀。如因此擬放棄交換生資格，可不受第六條規範，但不得要求保留資格。
8、 經錄取後，願遵守學校規定之交換期限，不得變更，以免影響未來同學交換之權益。
9、 出國前，將依規定完成因公出差申請及參與學校行前說明會。如有違反校規等重大情事，經發現將撤銷交換資格，不得異議。
10、 抵達交換學校後，將依規定繳交抵達國外報到卡。於交換學校就讀期間，遵守雙方學校一切規定，如有違反規定之行為，願自行負責，並接受雙方學校處置。
11、 返國後，將依規定時間內繳交成果報告書、返抵國內報告單，並自行將成績單送請所屬系(所)核定學分抵免，本人並願意遵守國合處或系上安排參加成果分享會。
12、 本人瞭解並願遵守上述事實，如有違反規定或逾期辦理等情事，願依校方相關規定被撤銷交換資格，並喪失交換學生之相關權利，絕無異議，特此切結為憑。

此致 
國立嘉義大學
學生所屬系所：
學生學號：
學生姓名： (簽名蓋章)
家長姓名： (簽名蓋章)
聯絡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